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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白山市监行处字〔2024〕20号（KFQFJ）

当事人： 白山市浑江区盛世仲宜食品批发商店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营业执照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注册号）：92220600MA7C1FJ326

住所（住址）：白山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、经营者）：姜宝山

身份证（其他有效证件）号码：

联系电话 其他联系方式：

2024 年 5 月 6 日，白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济开发区分

局接到群众举报，白山市浑江区盛世仲宜食品批发商店涉嫌

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的食品。执法人员接到举报后多

次到达举报人提供的经营地址进行核查，该地址均关门无经

营迹象，2024 年 5 月 23 日经领导审批进行立案，执法人员

对举报的违法行为继续调查。2024 年 6 月 6 日，执法人员发

现该经营地址正在进行经营活动，立即对举报的情况进行调

查。

经查，该经营场所分地上一层、地上二层、地下一层三

层，地上一层和地下一层内未发现过期食品。

地上二层有三个房间，执法人员在悬挂“教育室”门牌

的房间内发现用于修改食品生产日期的 SYM150-L 型油杯式

印码机 1台及相关设备若干，已经修改生产日期食品 4箱（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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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改日期的食品包装袋上标注的食品生产日期均为2024年4

月 14 日），在悬挂“企划部”门牌的房间内发现已经擦除

原有生产日期但尚未打印新的生产日期食品 7箱，在悬挂“会

议室”门牌的房间内发现超过保质期食品、临期食品 53 箱，

举报人举报内容属实。

执法人员对用于修改生产日期的相关设备及相关食品

进行了行政强制措施。（祥见财务清单 2024002 号）

经查，白山市浑江区盛世仲宜食品批发商店（以下简称

当事人）有营业执照、预包装食品备案。所售卖的食品上级

经销商共 5 个，当事人提供了上级经销商的经营资质。当事

人通过货车送货的方式将食品销售给各食品店、超市（以下

简称末端经营者）。末端经营者在食品保质期内未销售完毕

的食品，当事人予以回收。因回收的部分食品无法退回厂家，

当事人自行购买“洗甲水”将食品包装上原有的生产日期擦

除，并通过在沈阳批发市场外购买的印码设备自行印制新的

生产日期准备进行销售。

执法人员在当事人的经营场所内查扣食品共计 64 箱，

经过清点，其中已经擦除生产日期、已经修改生产日期的食

品共计 11 箱，共涉及 61 个品种的食品，货值金额共计

1631.36 元。

在经营场所二层“会议室”内查扣未擦除生产日期的临

期、超过保质期食品 53 箱。经询问，该 53 箱食品上级经销

商允许返货、退货。当事人提供了进货上家同意接收返货、

退货的证明。执法人员于 2024 年 6 月 13 日对该 53 箱食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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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除了扣押，要求当事人立即进行退货。

当事人于 2024 年 6 月 18 日退、返货完毕并提供了上级

经销商出具的已经接收退、返货证明及退返货照片，并承诺

进行无害化处理，不会流入市场。

执法人员在地上二层“教育室”内共查扣三块用于修改

生产日期的钢板，其中钢板上印有2019/07/18至2021/04/13、

2021/05/08 至 2023/04/29 日期的钢板（以下简称钢板 1、

钢板 2）锈蚀严重，未发现使用过的痕迹，印有 2022/09/18

至 2024/08/06 日期的钢板（以下简称钢板 3）有使用痕迹。

经询问，当事人 2019 年 7 月花了 1000 元购买了 2 手喷

码机 1 台，商家随机器附带钢板 1，因钢板自身问题无法使

用，喷码机销售者免费更换了钢板 2，仍无法使用，所以两

块钢板无使用痕迹。2023 年 4 月，因生意不好，当事人想要

修改退、返货食品的生产日期减少自身损失，找到喷码机销

售者要求进行售后，因间隔时间过长喷码机销售者拒绝进行

售后，经营者花了 60 元购买了钢板 3。

自 2023 年 12 月至 2024 年 4 月，上级经销商不予退货

的退、返食品，当事人将其存放于经营场所二层的“教育室”、

“企划部”内进行擦除或修改生产日期，因擦除、修改数量

没有达到可以进行销售的预期数量，所以并未进行销售。仅

修改了 2024/04/14 一次生产日期，与执法人员在现场发现

的食品吻合。当事人对将食品擦除或修改生产日期并预备进

行销售的事实供认不讳。

截止违法行为被执法人员发现，当事人并未将擦除、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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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生产日期的食品进行销售或者调换，执法人员调取了当事

人的进销货台账，因经营者为个体经营，员工较少，当事人

未完全履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，仅记录了部分销货台账且记

录格式并不完全。未建立进货、返货台账，执法人员无法通

过账目调取清晰完整的销货记录，执法人员对该行为下达了

责令改正通知书并进行了现场警告，要求当事人依据食品安

全法建立完整的进销货台账并查验上级经销商的许可证和

相关证明文件。

经现有证据核查，2024 年经营者涉嫌擦除、修改食品生

产日期的 61 类食品中，执法人员在当事人的经营票据内找

到了 2024 年日期相近送货票据 48 张，涉及品类 56 类，涉

及经营主体 29 个，分别为长白县市场监管局监管食品业户 8

户，抚松县市场监管局监管食品业户 21 户。

2024 年 6 月 24 日，执法人员向长白县市场监管局、抚

松县市场监管局发送协查处置函，请求两单位协助调查该 29

户食品经营户主体资格是否合法，是否存在生产日期为 2024

年 4 月 14 日的涉案食品，2024 年 7 月 8 日，两局协查完毕，

未发现涉案食品。

执法人员经过统计，货值金额共计 1631.36 元。因擦除、

修改生产日期的食品尚未售出，故无违法所得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1、12315 举报单 1 份，证明案件来源；

2、现场笔录 1 份，证明现场检查情况。

3、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 1 份（白山市监行强 20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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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02 号），财务清单 1 份（2024 002 号），证明查封扣押相

关物品及详细记录。

4、询问笔录 2 份。证明白山市浑江区盛世仲宜食品批

发商店经营者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的食品的事实。

5、白山市浑江区盛世仲宜食品批发商店经营者营业执

照复印件 1 份；预包装食品备案证明 1 份；经营者姜宝山身

份证复印件 1 份；证明经营者的主体资格。

6、经营者提供的上家经营资质复印件 5 份，同意接收

退、返货食品证明复印件 5 份，接收到退、返货证明复印件

5 份。证明经营者将 53 箱超过或即将超过保质期食品进行返

货，未流入市场。

7、产品清单 1 份，产品价格复印件 56 份。证明经营者

已经擦除、修改生产日期食品的具体数量、价格。

8、相关设备照片 1 张，用于修改生产日期的钢板照片 3

张。证明当事人使用该设备进行擦除、修改食品的生产日期。

9、责令改正通知书 1 份，食品进销货台账照片 3 张。

证明执法人员对当事人未按食品安全法建立完整的进销货

台账下发了责令改正通知书，当事人在责令改正期限内对自

己的违法行为立即进行改正。

10、解除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 1 份，证明执法人员对当

事人查封扣押的物品进行部分解除查封扣押。

11、协助调查函 2 份，情况说明 2 份。证明执法人员请

求长白县市场监管局、抚松县市场监管局对该案件协助调查

及调查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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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性质：当事人在营业场所通过设备擦除、修改食品

日期的行为涉嫌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的食品。

当事人进货时未查验相关证明文件，且未按规定建立并

遵守进货查验记录、出厂检验记录和销售记录制度。

自由裁量理由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：

1、在案件调查过程中，该经营者积极配合调查，如实

陈述违法事实，如实提供相关证据材料，及时停止违法行为。

2、当事人在沈阳购买 2 手喷码机 1 台，其目的为修改

当事人销售食品的生产日期，有主观故意情节。

3、经当事人口述、执法人员对现有证据的调查及长白

县市场监管局、抚松县市场监管局的协查回复，涉案产品尚

未售出，未造成不良社会影响。

4、执法人员对当事人未按食品安全法建立完整的进销

货台账下发了责令改正通知书，经执法人员确认，当事人对

该违法行为积极改正，于 2024 年 6 月 25 日建立完毕新的食

品经营进销货台账。

5、当事人提交从轻处罚申请书 1 份，申请书内陈述，

当事人 2023 年至 2024 年经营情况困难，所以从事了违法行

为。经过执法人员的批评教育，当事人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

误并承诺永不从事该类违法行为。

参照《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

第九节第二百三十二号规定：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

加剂货值金额 2000 元以下的为情节较轻。应处没收违法所

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，并可以没收用于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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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生产经营的工具、设备、原料等物品；并处 5 万元以上 6.5

万元以下罚款。

参照《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

第九节第二百三十七号规定：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

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，初次违法，且情节轻微为情节

较轻，应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。

参照《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

第十二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依法

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：（二）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

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。

处理意见及依据：违法行为一、

当事人在营业场所通过设备擦除、修改食品日期的行为

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（十）

项：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、食品添加剂、食品相关产品：

（十）标注虚假生产日期、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、

食品添加剂的规定，构成了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的食

品的违法行为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四条第

一款第（五）项：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尚不构

成犯罪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

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，并可以没收

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、设备、原料等物品；违法生产经

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，并处五万元

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；（五）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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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。

依据《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食品安全行政处罚案件

货值金额计算的意见》市监稽发〔2021〕70 号，食品安全行

政处罚案件货值金额是当事人实施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所涉

及食品的市场价格总金额。成品按照销售价格计算货值金额；

半成品按照原料购进价款计算货值金额；原料按照购进价款

计算货值金额。销售价格应当以销售单、合同、价签等明示

的单价计算。

违法行为二、

当事人当事人进货时未查验相关证明文件，且未按规定

建立并遵守进货查验记录、出厂检验记录和销售记录制度的

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五十三条第一

款：食品经营者采购食品，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

出厂检验合格证或者其他合格证明（以下称合格证明文件）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六条第

一款第（三）项：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县

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；

拒不改正的，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

责令停产停业，直至吊销许可证：（三）食品、食品添加剂

生产经营者进货时未查验许可证和相关证明文件，或者未按

规定建立并遵守进货查验记录、出厂检验记录和销售记录制

度。应进行警告

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，处理意见如下：

1、对当事人未查验许可证和相关证明文件、未按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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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并遵守进货查验记录、出厂检验记录和销售记录制度的

行为处警告。

2、对当事人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食品的行为处

以下行政处罚：

①没收经营者已经擦除、修改生产日期的食品 1293 袋。

（详见食品清单）。

②没收经营者用于修改生产日期的 SYM150-L 型油杯式

印码机 1 台及相关设备（详见财务清单 002）。

③处罚款人民币 5 万元整。依法上缴国库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六十七条第三款

规定，现要求你单位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

内，将罚没款通过财政非税收入收缴电子化管理系统进行上

缴。到期不缴纳罚没款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

法》第七十二条规定，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，

本局将依法采取下列措施：（一）到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每日

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，加处罚款的数额不得超出

罚款的数额；（二）根据法律规定，将查封、扣押的财物拍

卖、依法处理或者将冻结的存款、汇款划拨抵缴罚款；（三）

根据法律规定，采取其他行政强制执行方式；（四）依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九条和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第四十六条规定，当事人如不服本处罚决

定，可在接到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白山市人民政府申

请复议，也可以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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